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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辦法由校長、教務主任、研資組長、畢業班導師組成考選委員，請校長擔任主任委員，教務

處統籌辦理。   

二、每屆畢業生於期中評量後，由級任導師負責統計受獎學生成績，列表送交考選委員會審核。   

三、受獎類別： 

受獎獎項：模範生、縣長獎、議長獎、市長獎、市民代表主席獎、校長獎、家長會長獎、勤

學獎、特殊才藝獎、傑出表現獎、飛鷹獎、全勤獎、熱心服務獎、領導才能獎、

當年度因時制宜獎。 

四、各獎項考選辦法： 

（一）模範生：全校模範生畢業班每班一名，共三名；特教班模範生視狀況而定。 

※畢業生（二）～（七）獎項依據下表比例，由校務成績系統自動結算： 

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成績比例 10％ 10％ 15％ 15％ 25％ 25％ 

（二）縣長獎：按照畢業生之成績排序，依實際給獎狀況核發。 

（三）議長獎：按照畢業生之成績排序，依實際給獎狀況核發。 

（四）市長獎：按照畢業生之成績排序，依實際給獎狀況核發。 

（五）市民代表主席獎：按照畢業生之成績排序，依實際給獎狀況核發。 

（六）校長獎：按照畢業生之成績排序，依實際給獎狀況核發。 

（七）家長會長獎：按照畢業生之成績排序，依實際給獎狀況核發。 

畢業生第（八）項特殊才藝表現獎項計分辦法： 

特殊才藝表現以參加各級政府機關所舉辦各項學藝競賽、體能競賽為計算範圍，資料採計以

一年級至六年級第二學期期中評量為止。 

期中評量後由六年級導師蒐集績優受獎學生之特殊才藝資料（獎狀、獎牌及有關證明），填

寫申請表（表一或表二）表格後交考選委員會審核。 

（八）特殊才藝獎：依在校期間對外競賽表現之獎狀影本計算積分。 



   1.語文領域：包含所有國語文之競賽，累計積分達 5分即可領獎。 

   2.科學領域：包含數學、自然、創意發明等競賽，累計積分達 5分即可領獎。 

3.美術領域：累計積分達 5分即可領獎，美術班之積分辦法另訂。 

   4.體育領域：累計積分達 5分即可領獎。 

   5.音樂領域：累計積分達 5分即可領獎。 

   6.跨領域：包含 1～5項之所有領域，累計積分達 10分即可領獎。但 1～5獎項若計算 

後則不可再重複申請跨領域獎項。  

     ※若班級畢業生各領域未達積分，則由課程發展委員會各領域教師決議之。 

 備註：積分計算方式--  

1.個人比賽： 

(1) 全國（含省級）以上公立機關： 

第一名（或等同之特優、或優選）4分 

第二名 3分 

第三名 2分 

第四名（或佳作、優選或入選）1分。 

(2) 縣級（含區域）以上公立機關： 

第一名（或等同之特優、或優選）3分 

第二名 2分 

第三名 1分 

第四～八名（或佳作、入選）0.5分。 

(3) 鄉鎮市級以上公立機關： 

前三名皆 0.5分 

 2.團體比賽：代表學校參加團體賽獲得名次者比照個人比賽名次給分。 

3.若學生於各領域有特殊表現，但未符合上述條件，經導師或任課教師推薦並敘明 

傑出表現，由教務主任、校長同意後，給予該獎項。 

（九）勤學獎：各班導師依學生學習態度提出獎勵名單，每班三名，共九名。 

（十）傑出表現獎：凡累計獲得「榮譽獎狀」貳張者，可申請頒發「榮譽獎章」乙枚，並於畢

業典禮頒予「傑出表現獎」以資鼓勵。 

（十一）飛鷹獎：依據本校榮譽制度實施計畫辦理。累積 2張中原飛鷹獎狀，可於畢業典禮獲

頒「中原飛鷹獎章」一枚。 

（十二）全勤獎：在校六年無缺席者。 

（十三）熱心服務獎：由六年級導師提報熱心服務之名單，各班三名，共九名。 

（十三）領導才能獎：由六年級自治市長受獎。 

（十四）當年度因時制宜獎：依據當年度畢業生特殊優良表現頒發。 

五、特教（大智、若魚）班學生視當年度表現，由導師提出名單個案處理。 



六、美術班特殊才藝獎美術領域獎項名額以外加為原則，獲獎學生名單由美術班教師會議審查決議

之。 

七、本要點經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亦同。  

 研資組長                   教務主任                       校長 

 

 

 

 

 

 

 

 

 

 

 

 

 

 

 

 

 

 

 

 

 



 

表 一 花 蓮 縣 中 原 國 小    學 年 度 畢 業 生 學 業 成 績 優 秀 積 分 表 

※填表說明：本表每生一張，僅針對本要點中獎項第二到第八項共七個獎項做積分審查,其餘獎項

得獎名單由主責業務單位推薦,不在此表之列。 

班級  座號  學生姓名  

一～六年級成績計算(由校務成績系統自動結算) 總得分 

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__________分 

成績比例 10％ 10％ 15％ 15％ 25％ 25％ 

特殊才藝___________ 領域獎狀計算 張數 小計 合計 

全國（含省級） 

以上公立機關 

（1）第一名（或等同之特優、或優選）4分 

（2）第二名 3分 

（3）第三名 2分 

（4）第四名（或佳作、入選）1 分 

________張 

________張 

________張 

________張 

_______分 

 

 

 

_______分 縣級（含區域） 

以上公立機關 

（1）第一名（或等同之特優、或優選）3分 

（2）第二名 2分 

（3）第三名 1分 

（4）第四～八名（或佳作、入選）0.5 分 

________張 

________張 

________張 

________張 

_______分 

鄉鎮市級以上 

公立機關 
前三名（或等同之特優、或優選）0.5分 

________張 

________張 

________張 

________張 

_______分 

領獎獎項 

□無(無領獎或獎項不在本表所列者請勾選) 

□縣長獎  □議長獎  □市長獎  □市民代表主席獎  □校長獎  □家長會長獎 

□特殊才藝____________領域 

  若為領域教師推薦,請書寫推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推薦教師簽名：____________ 

受獎學生 班級導師 研資組長 教務主任 校長 

已確認上表內容無誤 

 

    



表二※本表每生一張 

花蓮縣中原國小      學年度美術班畢業生美術才藝優秀積分表 

班級  座號  學生姓名  

特殊才藝美術領域獎狀計算 張數 小計 合計 

中華民國世界兒童畫

展、全國學生美術比

賽決賽 

（1）前三名（或等同之特優、或優選）3分 

（2）佳作、入選 1 分 

________張 

________張 _______分 

 

 

 

 

 

_______分 

由其他國家所舉辦之

競賽、日本世界兒童

畫展 

（1）前三名（或等同之特優、或優選）2分 

（2）佳作、入選 1 分 

________張 

________張 

________張 

_______分 

由中央政府機關級所

主辦或承辦之競賽 

（1）前三名（或等同之特優、或優選）3分 

（2）佳作 2 分 

（3）入選 1 分 

________張 

________張 _______分 

由全縣（市）級政府

機關所主辦或承辦之

競賽 

（1）前三名（或等同之特優、或優選）1分 

（2）佳作、入選 0.5分 

________張 

________張 
_______分 

以下比賽全國賽獲獎

並獲刊登畫冊者：維

他露盃、新光人壽、

國泰人壽、陽明海

運、中華郵政 

（1）前三名（或等同之特優、或優選）3分 

（2）佳作、入選 1 分 

________張 

________張 
_______分 

班級甄選結果 
□依成績或獎狀積分排序後，未達領獎標準 

□依成績或獎狀積分排序後，達到領獎標準 

受獎學生 班級導師 研資組長 教務主任 校長 

已確認上表內容無誤 

 

    

 

 


